法理學及法學方法專題研究課程教學大綱
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法理學及法學方法專題研究（一）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研究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The Philosoph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Law (IV)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高文琦
	分機：
	35130

	
	
	E-Mail：
	wenchikao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、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課程之主題為法理學及法學方法論，係針對法律思想及法學方法論之各別問題進行深入探討。本學期以國家概念作為研究重點，就其發展歷史、內容、以及對後世影響為中心。

	教學目標：
	在傳統的政治哲學中，「市民社會」與國家同義，其衍伸的用法有：civitas、societas、societas civilis、polulius、respublica。經院哲學晚期的哲學家F. Suarez說：「人類的團體或社會是一體的兩面。」
在自然法的體系中，基本上國家（civitas）與國家社會（societas civilis）之間的區分並不明顯，甚至可以說二者相同。只是這些與社會組合的辭彙，在近代初期逐漸被主權（Souveränität）的概念所消融。這個逐漸消融的過程可以在Hobbes的思想中見到端倪。Hobbes早期的文章中雖也使用社會的概念，但在寫作「巨靈」（Leviathan）時卻不再使用，並且沒有任何說明。或許對「巨靈」而言，社會只是他過渡的所在，一旦國家成立之後，社會的存在即無足輕重。近代自然法思想在理論上欠缺或不注重社會的概念，原因可能在於，自然法思想一開始所關心的，是「人民的社會」（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）。但這個概念自亞里斯多德以來，在政治哲學的傳統上卻有許多的斷裂與扭曲。人民的社會並非一開始即存在，而是經過演變的結果，十七世紀時，以個人作為主體，才開始正視有一社會整體的觀念。
中世紀時所稱的國家，名稱為polis、civita、res publica等等，依Thomas von Aquin之理論，國家是自然法的制度之一，因人有組成團體的自然本性，同時必要性也會驅使人類組成團體。國家的目的在於使人民有「好的生活」（bene vivere），而所謂好的生活，指的並不是物質的豐裕，而是有德行的生活，但也包括基本必要的物質條件。德行的主體僅指一般人民，不包括奴隸，雖然他們也是民間社會（congregatio civilis）的一部份。Thomas von Aquin的德行，傳承自希臘，故也與「幸福」（felicitas）的理論密切相關。人之所以幸福，依希臘與中世紀哲學之觀點，乃是因為有了德行，幸福是德行的效果。也因此，國家的目標即在於使人民能夠幸福，但是國家並不在於創造幸福，相反地，必須由人民（cives）本身的德行而來。而國家的工作在於創造條件，例如外在的或內在的環境，使人民過著有德行與幸福的生活。
法律也是國家應創造的條件之一，因為國家必須制定法律，實施強制的手段而引導人民，「因為我們現在好的生活，目的在於天上的幸福，而國王的義務在於使大部份的人都能追求其合理的好的生活，而達到上天的幸福，也就是命令他們朝向天上的幸福，而對於相反的，則予以禁止。」在這個脈落下，和平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正義與和平二者相伴共生（opus iustiteae pax）。國家的職責即在於人民彼此之間的和平共存、正義、德行、與幸福。
國家（Staat）這個字。“Stato, état, state“，及其大量的複合字，在16和17世紀的歐洲漸漸蔓延開來，字義由“狀態“變為“地位“、“統治“、“共同體“、最後變成“具有高權的官僚統治“。德文統計（Statistik）這個字依舊保有描述共同體之狀態的涵義；國家學（Staatswissenschaft）這個字含有關狀態、統治、以及國家作為一種制度的意思。
或者“國民“（Staatsbürger）這個字，它出現在十八世紀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，在政治上到處傳染，表達第三階級想要共同參與政治的主張，因為國民本該是自由的，可以參與國家的“人民“（Bürger），而不再是“臣民“（subiectus）。國民這個字因康德而流行，它在政治上的色彩，可以由十九世紀初期，各國政府想盡辦法打壓它的使用可見一斑。


	教學方式：
	由學生就相關問題提出心得報告以及討論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本課程旨在建立學生基礎之法律知識，培養學生法學論述之能力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

	法理學、法律史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
	授課教師為留學德國法學博士，專長為法律哲學等基䂾法學。與科目師資需求一致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期末報告60％，課堂參與 40％

	參考書目：
	

	備註：
	


